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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须经信息主体充分理

解与同意，以实现处理的正当性，是各国数据保护法

的普遍性做法。由于劳动关系双方力量的结构性失

衡，劳动者面对雇主管理权压力时，往往为保全工作

或维持正常的劳动关系而被迫同意，导致同意丧失

自愿性难以成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劳动者个

人信息极易受侵害且缺乏良好的法律救济，有必要

在合法性原则内部以其他替代性事由限制同意的适

用，《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此已有关注，并尝试以集体

合意取代同意，但立法对劳动关系场景特征把握不

足，规范替代性事由较为粗糙。应结合劳动者个人

信息保护特殊性，对具体审查标准采区别于一般情

境的不同权重配置。

二、理论反思：劳动者同意作为信息处理的合法

性来源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强化了“告知—同意”规

则的适用场合和条件，旨在以强化信息处理者告知

义务，加重同意的形式要求，以保障同意的真实有

效。然而，“告知—同意”规则的主要应用场景是平

台经营者通过发布隐私政策或用户协议等方式获取

相应授权，从而获得对用户个人信息的处理与利用

等相关权限。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主要以“消费者”

为原型设计的同意，适用于不同弱势处境的“劳动

者”有明显的不适应。

劳动者与消费者在不对等关系中存在差异，主

要体现为第一，不对等结构之属性有别。“消费者”与

“劳动者”意志不自由的程度悬殊，两类不平等关系

的时空维度有别并且与另一方当事人的信赖关系相

差甚远。第二，不对等结构之矫正方式有别。消费

者的信息保护重在完善“告知—同意”规则。而仅完

善“告知—同意”的形式，无法完全解决劳动关系适

用同意之困境。在劳动关系下，劳动者同意的意思

表示自由受限，并且劳动者同意的意思与表示难以

一致。

三、合法性来源中劳动者同意的替代性适用

合法性为劳动关系下处理劳动者个人信息的最

基本原则之一，在劳动关系下，替代劳动者同意的其

他合法性来源，现有规定可概括为“订立或履行劳动

合同所必需”以及“以集体合意取代劳动者同意”。

劳动关系下雇主处理的劳动者个人信息，以信

息目的为界分，可以分为准入信息、身份认证信息、

管理信息以及雇主基于法律或公共职能搜集的信

息。雇主对劳动者信息的处理是否合法，通过结合

信息目的类型，有助于识别处理是否符合“订立或履

行劳动合同所必需”的目的，从而对信息合法性作出

劳动者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的

适用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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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劳动关系属性的判断。在劳动关系语境下，“订

立或履行合同所必需”与“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作为合法性来源之关系可将《劳动合同法》第8条规

定的“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作为“订立

或履行合同所必需”的法定化边界。“订立或履行劳

动合同所必需”作为雇员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不

代表双方就信息处理行为未形成合意，只是处理信

息的合意并未在合同中明示。由法律将这种默示同

意法定化纳入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是在雇员个

人信息保护与信息利用之间的合理平衡。

劳动者个人信息易受侵害，根本原因在于雇佣

关系从属性中劳动者很难作出自治性的同意表

示。因而，如能够平衡双方关系矫正从属性，就有

可能保障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同意的意思表示真

实。《个人信息保护法》对集体合意的表现形式作扩

张性规范，规定在同意的合法性来源上，依法制定

的劳动规章制度与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都可以成为

替代劳动者同意的集体合意形式，而“实施人力资源

管理所必需”应认为是对该两种替代方式行使的目

的与比例限制。

从理论上说，在签订集体协议时，因代表劳动者

的工会与雇主并无从属关系，且工会取得劳动者的

授权，因而双方就劳动者个人信息处理在协议中作

出安排，应当被认为是符合知情同意的。然而，实践

中我国集体合同多为基层工会与用人单位签订，在

劳动者方和工会实力不强的企业，基层集体合同仍

不足以使劳动者摆脱不利地位，即使以依法签订的

集体合同达成形式上的合意，不代表充分实现了劳

动者同意的自治性，仍应注重通过正当、必要性的实

质审查保障劳动者信息权益。

更为复杂与严峻的挑战存在于“依法制定的劳

动规章制度”中。我国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与适用

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决策机制为用人单位单决

制。第二，即使仅具程序意义的民主程序，司法实践

中对其审查仍趋于宽松。在规章制度的决策机制和

民主程序两个层面上，难以通过法定机制落实对信

息处理同意与否的集体合意。对集体合意如此扩张

性的规定，显然在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与雇主管理

权的天平上向后者过分倾斜，如不加限制，不排除未

来雇主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滥用的危险。

四、劳动者同意适用的差异性制度安排

大部分欧盟国家的立法对于劳动者同意作为合

法性来源，可概括为“一般否定，例外允许”模式，其

中又以德国法最为典型。德国法上认为只有在某些

特殊情形下，雇员同意方可视为自愿同意而成为合

法性基础。注重实用主义的美国法对雇佣关系中对

数据处理的同意并无原则限制，其呈现的是与欧盟

法或德国法对比强烈的格局，基本遵从的是传统侵

权法框架，从而呈现出迥然相反的“一般允许，例外

否定”格局。雇员同意通常构成雇主信息处理的充

分理由，而构成故意侵权的绝对抗辩，也被学者称为

“有同意，无侵权”。

对劳动者同意是否作为合法性来源的差异性制

度安排体现了法律目标的不同（见表1）。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目标在于平衡个

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动、信息利用。劳动者作为持

表1 两种模式下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之比较

比较事项制度安排

同意的效力

可处理信息范围

不可处理信息范围

审查要素

一般否定，例外允许

仅在特定的情形下作为合法性来源

基本限于“雇佣目的”范围内，除非集体协议（包括
工厂协议）约定或劳动者纯获利益

超越“雇佣目的”信息一般被禁止处理

1.审查是否符合“雇佣目的”的必要性
2.以同意为合法性来源时严格审查同意的有效性

一般允许，例外否定

可作为侵权的抗辩事由

可通过同意突破“雇佣目的”限制

除法律禁止处理的个人信息，其余信息均可处理

1.审查同意的有效性，但标准把握较前者宽松
2.审查是否对隐私利益具有“高度冒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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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债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人身属性处于比消费

者更为弱势的地位，个人信息保护应更为精细地平

衡信息主体保护与信息利用。在实现信息利用之

虞，不可忽视《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目的中排序为

首的“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之价值。对于执法者及司

法者而言，应充分认识到劳动者同意的特殊性，通过

制定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的方式，遵循体系性限制

的基本方法，对劳动者同意的有效性（见表2）和雇主

信息处理的正当、必要性加大审查力度。

五、正当、必要对劳动者同意适用的实质限制

劳动关系场景的特殊性下，合法与正当、必要原

则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与细微，当信息处理行为合

法性来源分别为劳动者明示同意和其他替代性来

源，正当、必要对其的限制在具体规范解释路径上应

有区别。

正当与必要的内涵都包含“目的限制”。正当、

必要原则在具体适用时无不受到“目的限制”的约

束。甚至有学者认为，劳动关系场景下隐私保护的

合理性来自于对“合理目的”的解读而非同意。对于

雇主而言，目的限制主要有三方面的要求：第一，目

的正当。第二，目的特定。第三，目的明确。据“目

的限制”原则对于雇主在使用阶段的限制，基本要求

是使用个人信息时的目的，不得与约定目的相违背，

原则上禁止雇主基于初始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处理

信息，除非符合相容性判断。

比例原则也是正当、必要原则的重要解释路径

之一。在雇主处理劳动者信息时，更迫切的不是在

立法中明确比例原则的重要地位，而是在司法者或

信息监管者对雇主处理劳动者信息正当、必要性的

审查中，将狭义比例原则贯彻入具体的审查体系中，

判定雇主是否存在信息处理的正当利益。在劳动者

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正当、必要性判断中，比例原则

的适用应充分考虑到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人身依附

性，对于可能导致雇员人格权被严重侵犯的信息处

理行为，在法律评价上均属严重违法行为，故而不再

适用比例原则进行利益衡量。

雇主处理信息的合法性来源不同，对于合法、正

当、必要三原则的解释要点也有不同。劳动者个人

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来源多元，且存在相互转化

可能，故对“合法、正当、必要”的审查，应分阶段展

开。第一阶段主要审查合法性。第二阶段对正当、

必要性的审查主要通过“目的限制”与“比例原则”的

规范解释要点展开。（见下页图1）
从司法实务上看，劳动争议案件中对于劳动者

个人信息处理原则应加强体系性适用。就劳动者同

意或是其他替代性事由作为合法性来源的信息处理

行为的“合法、正当、必要”三原则审查，容易面临一

些复杂的、模糊的情境。应结合个案在具体运用时

进行场景化探讨。

六、结语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处理劳动者信息的合法性

来源作了一般性规定，但却疏于从劳动者个人信息

的特殊性出发，对雇主信息处理行为形成体系性限

制。大数据时代雇主处理劳动者个人信息的需求变

得更加普遍，为了实现劳动关系中信息保护与利用

间的平衡，雇主超越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订立或履行

合同所必需”之外的信息处理行为并非绝对的禁区，

劳动者的明示“同意”赋予了此种情景下信息处理行

合法性来源

超越雇佣目的的劳动者同意

同意的替
代性来源

订立或履行合同之必需

规章制度

集体合同

同意之性质

个人的明示同意

个人的默示同意

集体合意

合法性审查之重点

同意的形式与自治性

与订立或履行合同的相关性

重点审查规章制度是否具备民主程序，劳动者是否
充分行使了参与权

重点审查集体合同依法签订的各要素

表2 不同合法性来源下同意的性质及审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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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合法性。尽管合法性来源包含的同意形态多种

多样，但是对同意的自治性的审查始终都是无法绕

过的话题。在此基础上，应关注正当、必要性对于同

意适用的实质限制，重视“目的限制”与比例原则所

囊括的审查要素，丰富“合法、正当、必要”体系性限

制的内涵，应由行政监管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出台部

门规章或司法解释对此加强规则阐明与规范解释，

形成相应的制度限制。

图1 劳动关系下合法、正当、必要性的重点审查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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